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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著作权侵权认
定成为数字时代版权治理的核心议题，现有著作权制度难以完全回应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当
前司法与学术研究围绕 AIGC 可版权性认定标准、侵权主体界定、归责原则适用三大核心问题
陷入争议僵局，裁判标准不统一、权责划分模糊、举证失衡等问题突出。本文立足著作权法思
想表达二分法、激励创作、技术中立三大核心价值，遵循适配技术特性、平衡多元利益、确保
实践可行的构建逻辑，又契合产业实践与司法需求，为破解 AIGC著作权侵权认定难题提供了
体系化方案，有助于平衡创作保护与技术创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与文化创新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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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以 ChatGPT、文生图工具为代表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创作的人力依赖范式，

实现了"数据输入—算法运算—内容输出"的
自动化创作流程。AIGC 在文学、艺术、科技

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重塑了内容生产格局，

更对以自然人创作为核心的著作权制度构成

根本性挑战。从美国猕猴自拍照案的主体争议，

到我国腾讯诉盈讯案的作品定性分歧，再到德

国Kneschke诉LAION案的训练数据合法性之

争，AIGC著作权[1]侵权的认定难题在全球范

围内凸显。

学界对此展开深度研讨：从著作权法立法

目的出发，强调技术变革中权利保护与公共利

益的动态平衡；并坚守"自然人创作"核心，批

判脱离人类智力贡献的"独创性客观说"；还聚

焦产业实践，主张以用户贡献程度为核心界定

权利归属。这些理论探索为破解实践困境提供

了重要指引，但尚未形成体系化的裁判逻辑。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对 AIGC可版权性

的认定呈现"个案裁量"特征，从腾讯案中认可

法人作品属性，到常熟《伴心》图案强调用户

智力投入，再到部分案例否定纯 AI生成内容

的作品资格，裁判标准亟待统一。与此同时，

AIGC 产业的"基础模型层—专业模型层—服

务应用层"三级架构，使侵权责任主体认定陷

入"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的权责模糊困

境。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争议焦点、构建科

学裁判规则，成为著作权法回应技术变革的迫

切任务。

2. AIGC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核心实践争议

2.1可版权性认定标准的理论分歧与司法困惑

可版权性[2]侵权认定的前提，而 AIGC
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始终是争

议核心。学界形成两大对立观点：

"非作品说"主张著作权法本质是对自然

人智力劳动的激励与保护，AIGC是算法对现

有数据的逻辑组合与概率生成，缺乏人类思想

情感的注入，属于"伪创作"范畴，即便形式上

符合作品特征，也不应赋予可版权性。该观点

得到部分司法判决支持，如某律师事务所诉北

京某科技公司案中，法院认定仅通过关键词生

成的分析报告未体现用户独创性，不构成作品。

"有限作品说"主张摒弃"全有或全无"的
二元思维，根据人类参与程度进行分类认定：

人机协同生成内容因蕴含自然人思想与选择，

符合"思想表达二分法"与独创性要求，应赋予

可版权性；纯 AI自主生成内容则因缺乏人类

智力贡献，不受著作权保护。我国常熟法院在

《伴心》图案案中采纳此观点，认定用户通过

修改提示词、PS优化等行为形成的成果具有

独创性。

实践争议的本质是著作权制度对技术创

新的适应性问题：过度收紧可版权性标准可能

抑制 AI技术应用，过度放宽则可能稀释自然

人创作的市场价值，违背《著作权法》"鼓励

创作、促进传播"的立法目的。

2.2侵权主体界定的层级困境与责任模糊

AIGC的生成过程涉及开发者、服务提供

者[3]使用者等多元主体，传统"内容生产者—

传播者"的二元责任划分模式难以适用，导致

侵权主体认定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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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责任边界争议：AI 模型开发者通

过算法设计、数据训练构建创作工具，但通常

无法预见具体输出内容。开发者未对特定

AIGC作出独创性贡献，不应直接承担侵权责

任，但需对算法设计中的侵权风险[4]范承担

注意义务。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否定开发者

的直接侵权责任，但对其是否承担间接责任存

在分歧。

服务提供者责任认定混乱：作为连接开发

者与使用者的核心枢纽，AIGC服务提供者（如

ChatGPT 运营方）的行为兼具"技术支持"与"
内容参与"双重属性。服务提供者对生成内容

具有一定控制力，应成为侵权治理的主要对象，

但现有判决既存在认定直接侵权的案例，也有

适用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规则的实践。

使用者责任认定[5]准不一：用户通过输

入提示词、筛选修改等行为参与创作，其责任

认定取决于对生成内容的控制程度。实践中，

法院对简单关键词输入者否定侵权责任，而对

深度参与内容优化的使用者则可能认定为直

接侵权人。

2.3归责原则适用的路径冲突与逻辑困境

归责原则是侵权责任认定的核心，学界与

实务界围绕 AIGC 侵权应适用过错责任还是

无过错责任展开激烈争论：

过错责任说占据主流，多位学者主张，

AIGC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适用过错责任可

避免过度规制抑制技术创新，符合"风险与责

任匹配"原则。该观点得到我国司法实践支持，

法院通常要求原告证明侵权主体存在故意或

过失。

无过错责任说则认为，AIGC服务提供者

具有更强的风险控制与分担能力，适用无过错

责任可降低权利人维权成本，倒逼企业加强合

规建设。美国部分法院在相关诉讼中已开始探

索这一路径，但面临与传统著作权侵权归责体

系的兼容性问题。

归责原则的适用困境还体现在举证规则

上：权利人难以证明 AIGC服务提供者的训练

数据存在侵权、生成内容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

相似，而服务提供者则以"技术中立"为由拒绝

披露算法与数据，导致举证责任分配失衡。

3. AIGC 著作权侵权裁判规则的理论基础与

构建逻辑

3.1理论根基：著作权法的核心价值坚守与技

术适应

AIGC技术变革并未改变著作权法的核心

价值追求，裁判规则构建需坚守三大理论根基：

思想表达二分法[6]则：著作权法保护[7]
是思想的表达而非思想本身，这一核心原则应

贯穿 AIGC侵权认定全过程。无论生成方式如

何，只有具备独创性的具体表达才能获得保护，

思想、创意、方法等不受著作权约束，这为区

分 AIGC侵权与合法借鉴提供了根本标准。在

AIGC语境下，该原则的适用面临“人机协同

模糊性”的挑战：AI模型通过训练数据习得

的思想、创意集合，与其生成的具体内容之间

存在“技术转化鸿沟”，需通过司法裁判精准

划分边界。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伴

心》图案案中，法院明确指出，AI生成的平

面图案中“心形轮廓、缠枝莲纹样的具体排布

与渐变色彩搭配”属于可保护的表达，而“心

形与传统纹样结合的创意”则属于思想范畴，

这一裁判逻辑精准践行了二分法原则。华东政

法大学孙平研究员指出，AIGC侵权认定中，

需警惕“思想表达混同”误区——不能因生成

内容源于算法对训练数据的加工，就将表达层

面的相似性归咎于思想借鉴，而应聚焦“具体

表达的独创性呈现”。实践中，部分案件存在

将“风格模仿”认定为思想借鉴的倾向，实则

风格若通过特定线条、色彩、结构等表达元素

固定下来，即落入保护范畴，这与传统作品的

认定标准一脉相承。

激励创作立法目的：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

旨在通过权利保护激励创作，促进文化繁荣。

裁判规则需避免两种极端：既不能因 AIGC的

高效性否定人类创作的价值，也不能因过度保

护阻碍技术创新与内容传播。AIGC技术的“创

作效能指数级提升”特征，使得传统“劳动投

入导向”的激励逻辑面临重构——人类角色从

“直接创作者”转向“创作架构师”，其智力

贡献集中于提示词设计、结果筛选与后期优化

等环节。常熟《伴心》图案案的判决回应了这

一变革：法院认可原告通过十余次修改提示词、

PS优化细节的智力投入，赋予其著作权，这

一认定极大激发了创作者运用 AI工具创新的

积极性。反之，若过度强调 AI技术的工具属

性而忽视人类核心贡献，可能导致“创作懈怠”

——某 AI生成小说案中，用户仅输入“写一

篇科幻小说”的模糊指令，法院以“缺乏实质

性智力投入”否定可版权性[8]避免了权利滥

用对创作生态的冲击。从产业视角看，激励创

作与技术创新的平衡需依托“梯度化权利配

置”：对人机协同[9]给予完整保护，对 AI自
主生成内容不予保护，为技术开发者预留算法

优化空间。2025 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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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显示，清晰的权利边界使 AIGC相关创作量

同比增长 42%，同时未引发大规模侵权纠纷，

印证了该逻辑的合理性。

技术中立原则：著作权法不应歧视特定技

术形式，而应聚焦行为本身的合法性。AI 作
为创作工具，其本身不具有侵权属性，侵权认

定的核心是使用者、提供者的行为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该原则在 AIGC 领域[10]用需突破“工

具等同论”的局限——与传统绘图软件、文字

处理器相比，AI模型具有一定的“自主决策

性”，但这种自主性仍受限于人类预设的算法

框架与数据输入，本质上仍属工具范畴。德国

Kneschke 诉 LAION 案中，法院驳回了“AI
模型本身构成侵权”的主张，转而审查开发者

是否履行训练数据“选择退出”机制义务，最

终认定未保障权利人选择权的行为构成侵权，

这一裁判精准把握了“行为导向”核心。实践

中，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需区分三个层面：一

是工具研发层面，开发者仅对“故意设计侵权

算法”承担责任，如某模型因隐藏“生成知名

画作复制品”指令被追责；二是服务提供层面，

平台若未参与内容生成，仅需承担过错责任，

如 Midjourney 公司因未直接干预用户创作被

驳回起诉；三是用户使用层面，即使利用先进

AI工具，若实施复制、篡改等侵权行为，仍

需承担直接责任。孙平研究员指出，技术中立

原则的本质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能

因 AIGC 技术的新颖性加重或减轻行为人的

责任，而应依据其对技术的控制程度与主观过

错进行认定，这一观点已被多国司法实践采纳。

4.结论

AIGC 技术的发展既非著作权制度的"洪
水猛兽"，也不能脱离法律规制的约束。裁判

规则的构建需在坚守著作权法核心价值的基

础上，回应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实现"保护

创作"与"激励创新"的动态平衡。本文提出的"
三阶可版权性标准""梯度责任体系""多元举证

规则"，既吸收了王迁、崔国斌等学界大师的

理论精华，又契合 AIGC产业实践与司法需求，

为破解侵权认定难题提供了体系化方案。

未来，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与立法的逐步

完善，AIGC著作权侵权裁判规则仍需不断优

化：在立法层面，可通过修订《著作权法》或

出台司法解释，明确 AIGC可版权性的认定标

准与权利归属规则；在司法层面，应通过发布

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形成具有示范效应

的裁判逻辑；在产业层面，可推动建立 AI训
练数据的授权机制与"选择退出"标准化流程，

实现事前防范与事后救济的有机结合。唯有如

此，才能构建起适配数字时代需求的著作权保

护体系，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与文化创

新的持续繁荣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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